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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郑州商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，这是

学校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小编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

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全国

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》相关规

定，整理了党代会基本知识，供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学习。

一、什么是党代会？

党代会一般指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

产党党员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简称，是党员行使各项政治权

利的重要形式，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动的重要形式。

党章规定：“党的最高领导机关，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

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。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，是党的

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。党的各级委员会

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。”

二、代表的产生

（一）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自觉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

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和

法律法规，具有履行职责的能力，能反映本选举单位的意见，

代表党员的意志。

（二）代表的名额一般为 100 名至 200 名，最多不超过

300 名。具体名额由召集党员代表大会的党组织按照有利于

党员了解和直接参与党内事务，有利于讨论决定问题的原则

确定，报上级党组织批准。

代表名额的分配根据所辖党组织数量、党员人数和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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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广泛性的原则确定。优化代表结构，确保生产和工作一

线代表比例。

大型国有企业、高等学校召开党员代表大会，其二级企

业、直属单位党组织隶属其他地方或者单位党组织，且党员

人数较多的，可以适当分配一定代表名额。

（三）代表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应选人数的 20%。

三、代表产生的主要程序是？

（一）从党支部开始推荐提名。根据多数党组织和党员

的意见，提出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。

（二）选举单位就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与上级党组织沟

通，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。采取适当方式加强审核把关，

可以对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在一定范围内公示。

（三）选举单位研究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，报召开

党员代表大会的党的基层委员会审查。

（四）选举单位召开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，根据

多数选举人的意见确定候选人，进行选举。

四、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与职责是什么呢？

（一）在同级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参与听取和审查党的

委员会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；

（二）在同级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参与讨论和决定有关

重大问题；

（三）在同级党代表大会上行使表决权、选举权，有被

选举权；

（四）了解同级党的委员会、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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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举单位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决议、决定的情况；

（五）向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就经济建

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，

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（六）对同级党的委员会、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进

行监督；

（七）参加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的

活动；

（八）受同级党代表大会或者同级党的委员会的委托，

完成有关工作。

五、委员会的产生

（一）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委员候选人，按照德

才兼备、以德为先和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。

不同领域、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党的基层组织，其委员

候选人的条件，根据党中央精神和上级党组织要求，可以结

合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。

（二）委员候选人的差额不少于应选人数的 20%。

（三）党的总支部委员会、支部委员会委员的产生，由

上届委员会根据多数党员的意见提出人选，报上级党组织审

查同意后，组织党员酝酿确定候选人，在党员大会上进行选

举。

（四）党的基层委员会和经批准设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

委员的产生，召开党员大会的，由上届党的委员会根据所辖

多数党组织的意见提出人选，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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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党员酝酿确定候选人，提交党员大会进行选举；召开党员

代表大会的，由上届党的委员会根据所辖多数党组织的意见

提出人选，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，提请大会主席团讨论

通过，由大会主席团提交各代表团（组）酝酿讨论，根据多

数代表的意见确定候选人，提交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。

（五）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员会的书记、副书记的产

生，由上届委员会提出候选人，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，

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选举。

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、副书记的产生，由全体党员

充分酝酿，提出候选人，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进行选举。

（六）经批准设立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会，其常务委员会

委员候选人，由上届委员会按照比应选人数多 1 至 2 人的差

额提出，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，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

行选举。

（七）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出缺，一般应当召开党员大

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补选。

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，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

组织的负责人。

六、选举是如何实施的？

（一）进行选举时，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不少于应到会

人数的五分之四，会议有效。

（二）召开党员大会进行选举，由上届委员会主持。不

设委员会的党支部进行选举，由上届党支部书记主持。

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，由大会主席团主持。大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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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团成员由上届党的委员会或者各代表团（组）从代表中

提名，经全体代表酝酿讨论，提交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表

决通过。

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、副

书记，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，由大会主席团指定 1 名新选出

的委员主持；召开党员大会的，由上届委员会推荐 1 名新当

选的委员主持。

（三）选举前，选举单位的党组织或者大会主席团应当

以适当方式将候选人的简历、工作实绩和主要优缺点向选举

人作出实事求是的介绍，对选举人提出的询问作出负责的答

复。根据选举人的要求，可以组织候选人与选举人见面，回

答选举人提出的问题。

（四）选举设监票人，负责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。

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选举的监票人，由全体党员

或者各代表团（组）从不是候选人的党员或者代表中推选，

经党员大会、党员代表大会或者大会主席团会议表决通过。

委员会选举的监票人，从不是书记、副书记、常务委员

会委员候选人的委员中推选，经全体委员表决通过。

（五）选举设计票人。计票人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工作。

（六）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。选票上的代表和委

员、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，书记、

副书记候选人名单按照上级党组织批准的顺序排列。

选举人不能填写选票的，可以由本人委托非候选人按照

选举人的意志代写。因故未出席会议的党员或者代表不能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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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他人代为投票。

（七）选举人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或者不赞成票，也

可以弃权。投不赞成票者可以另选他人。

（八）投票结束后，监票人、计票人应当将投票人数、

发出选票数和收回选票数加以核对，作出记录，由监票人签

字并报告被选举人的得票数。

（九）选举收回的选票数，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，选

举有效；多于投票人数，选举无效，应当重新选举。

每一选票所选人数，等于或者少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有

效票，多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无效票。

（十）实行差额预选时，赞成票超过应到会有选举权人

数半数的，方可列为正式候选人。

（十一）进行正式选举时，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

应到会有选举权人数半数的，始得当选。

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被选举人数多于应选名额时，以

得票多少为序，至取足应选名额为止。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

定当选人时，应当就票数相等的被选举人再次投票，得赞成

票多的当选。

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被选举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，对

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。如果接近应选名额，经半数以上选举

人同意或者大会主席团决定，也可以减少名额，不再进行选

举。

（十二）被选举人得票情况，包括得赞成票、不赞成票、

弃权票和另选他人等，预选时由监票人向上届委员会或者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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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主席团报告，正式选举时由监票人向选举人报告。

（十三）当选人名单由会议主持人向选举人宣布。

当选的党员代表大会代表、委员会委员，其名单以姓氏

笔画为序排列。

当选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、副书记，其名单按照上

级党组织批准的顺序排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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